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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秘 書 處 分 機 及 業 務 內 容 
 

    電話號碼:03-8227670 
 

 分機 承辦人 業務內容 

收發室 108 

總  機 

張秋英 

收發室、來電轉接、 

教區中心周邊清潔 

總  機 

陳有生 

收發室、來電轉接、修剪樹木、 

垃圾分類 

秘書處 

203 教區秘書 

資訊秘書 

社福秘書 

田張世春 

收發文、負責教區大小章及用印管理、員

工出缺勤、教區、主教團、教廷業務、教

區董事會資料整理。 

管理教區網站、協助堂區建置四大冊保管

副本、攝影、外國籍神父辦理居留證。 

原家中心、文健站、社服中心督導。 

120 

會計室 

123 
會  計 

許芳琪 
教區年度預決算書編列、各類所得申報、

捐款、報表複審、活動費用編列支出管

理、附屬單位之財務管理 202 
出  納 

鄭翁丞恩 

資產 

管理室 
105 

資產管理秘書 

王惠珍 

教區管轄之土地、房舍、修繕、閒置空間、

教堂資產管理、牧靈區原保地申請之相關

會勘業務。 

台東辦事處 089-341337 陳淑櫻秘書 
台東區行政業務、財務、教區管轄之教堂

資產管理業務。 

總務室 

104 
總  務 

陳盛財 

公務車輛保養管制、教區中心相關建築物

保養維護、教區活動攝影 

103 
庶  務 

杜世祥 
協助總務辦理相關業務 

明愛組 
104 

總  務 

陳盛財 

明愛會業務宣導、急難救助宣導、 

年度會議與核銷 

文物館 導覽解說、文物管理、環境維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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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秘 書 處 

 業務說明 
  (部分與會計室業務相關)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5 
 

        堂區/天主堂申請政府機關補助流程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堂區/天主堂於教會節慶辦理活動及設備增添， 需15/30天前提報補助計

畫書，送至教區秘書處呈報。 

 檢附: 

 1.計劃書經本堂神父及堂口會長簽名蓋章之封面(2-1:附件一) 

   以堂區為補助單位時，請總會長簽名。 

   以分堂為補助單位時，請分堂會長簽名。 

 2.堂區會長證明書/授權書，需有本堂神父簽名(2-2:附件二、三) 

 3.經費概算表之會計、出納用印處，建議由堂區所屬會計。 

 傳送至教區信箱 huacuria@gmail.com 

 或LINE至教區秘書(花蓮市中美路168號) 

   

   教區秘書呈主教批示 

      主教簽核完畢 

  秘書處通知堂區/天主堂: 

    1.發文公部門(統一由教區) 

    2.準備相關文件(教區中心準備) 

    3.自取/寄送申請單位 

   

    計劃書用印影本 

 秘書處、會計室存檔備查 

   

   教區秘書上呈秘書長批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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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: 
 

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花蓮教區堂區/天主堂 

         年度活動計劃書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    教   簽    名:_____________ 

 

 

秘  書   長  簽  名:_____________ 
 

 

堂區/天主堂本堂神父:_____________ 
 

 

堂區/天主堂會    長:_____________ 
 

 

 

 

 

主 曆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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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:(花蓮專用、由教區秘書處開立證明書) 
 

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花蓮教區 

證明書 

    茲 證 明花 蓮 縣「」 弟兄 / 姊 妹 ( 身分 證字 號 : 

)，確實屬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花蓮教區天主堂

會長。（代理人：神父。連絡電話：，地址：

縣 鄉 村 路 號 。 ） 並 授 權 代 為 年 度

活動計畫。 

 

     特此證明 
 

名稱：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花蓮教區 

法 定 代 理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(主教簽章) 

堂區/天主堂代理人:             (本堂神父簽章) 

地址：97061 花蓮市中美路 168 號 

統一編號：94792342 

機構電話：03-8227670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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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:(台東專用、由教區秘書處開立授權書) 

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花蓮教區 

授 權 書 

茲證明 :堂區/天主堂 

通訊處：縣鄉村路號 

負責人： 神父 

 

確為堂區/天主堂係本教區所有，本法人授權該堂

區依政府相關規定向政府機關申請經費以利傳教，敬請

惠予同意辦理。 

 

證 明 單 位：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花蓮教區 

法定代理人 ：                  (主教簽章) 

單 位 地 址 : 97061 花蓮市中美路 168 號 

單 位 電話 ：(03)822-7670 

統 一 編 號：94792342 

法人登記證書：111 證他字第 000008 號登記簿第 1 冊第 13頁第 

              13 號 

 

   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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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 區 申 請 補 助 款 項 撥 付 流 程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※任何計畫本堂神父、牧委會都應知情再函送。 

 

教區秘書處 

收到公部門核定函 

通知堂區辦理核銷事宜 

堂區核銷憑證準備完畢 

核銷領據黏貼教區存封影本 

至教區秘書處開立核銷公文 

教區秘書處偕同會計室用印 

核銷憑證用印影本 

教區會計室存檔備查 

 

核銷領據用印影本 

及教區存摺影本 

教區會計室存檔備查 

教區秘書處收到公部門

撥付款項核定函 

核定函影本 

堂區存檔備查 

核定函影本 

教區會計室存檔備查 

教區會計室收到補助款

撥付補助款項至堂區/
天主堂帳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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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堂區/天主堂購買車輛申請教區用印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堂區開立牧委會會議 

決定購買車輛 

並以教區名義購買(車主名稱) 

堂區牧委會議紀錄 

傳送至教區秘書處 

 檢附: 

   1.會議記錄、簽到表 

   2.會議記錄需有本堂神父簽名 

 

教區秘書處呈主教批示 

 

秘書處會計處準備相關過戶文件 

通知堂區/天主堂辦理 

 

至秘書處用印 

 

堂區過戶完成 

車輛行照影本給教區會計室存檔備查 

 

教區秘書處呈秘書長批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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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堂 區 申 請 設 立 文 健 站 流 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部門公布 

設立文健站辦法 

堂區牧委會議紀錄與文健站計畫書 

          傳送至教區秘書處 

 檢附: 

   1.會議記錄、簽到表 

   2.會議記錄需有本堂神父簽名 

   3.文健站計畫書(封面需有本堂神父簽名) 

 請於公部門申報截止日前30天送交秘書處 

 

教區秘書處呈秘書長批示 

 

教區秘書處準備相關文件與用印 

並發文給公部門 

通知堂區/天主堂辦理 

 

計劃書用印影本 

教區秘書處存檔備查 

堂區牧委會開會 

決議設立文健站 

並以教區為申請單位 

 

教區秘書處呈主教批示 



13 
 

2024年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花蓮教區 

秘書處行政業務注意事項: 

1. 堂區/天主堂申辦任一補助活動計畫、堂區增修建蓋計

畫、租借堂區/天主堂場地空間、硬體設備增添事宜，

請彙報於計畫書至教區秘書處，依規定函送計畫或會議

記錄、簽到表、契約書等相關資料至教區秘書處呈上審

核。 

2. 凡堂區/天主堂任何計畫，主任司鐸、牧委會總會長應

詳知欲辦計畫案，若重大事件，擬召開牧委會會議，取

得共識再行函送計畫案相關資料至教區秘書。 

3. 提報各補助計畫、契約/合約書請盡量提早一個半月

前，函送至教區，因主教與秘書長常有會議外出，盡早

送件核章，以避免因時間延誤申請計畫補助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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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定表列出來 

承辦:            電話:            會計/ 出納:          負責人: 本堂神父 

 

 

 

1. 縣府補助000000元(花蓮縣民政處核銷資料依縣府所核定

計畫送審，如未依規定或不實，停權3年不得申請補助。) 

2. 公所或其他單位00000元(核銷憑證相關資料，不送至縣

府，請留副本存檔10年備存查核。) 

3. 自籌款。 

4. 因花蓮、台東縣政府申辦程序不相同，但請依教區中心規定統

一版本處理。 

 

 

經費預算表 

活動日期：113 年 1 月 1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活動地點：天主堂 

序 項目 單位  單價  數量  複價  備註 

1 充氣拱門(含字) 組 10,000  1 10,000  入口處 

2 音響租借 式 20,000  1 20,000  彌撒及活動使用 

3 四方塑膠椅 張 10  500 5000    

4 佈置 組 10,000  1 10,000  花材、蠟燭、布等 

5 文宣印刷費 式 15,000  1 15,000  邀請函、禮儀本 

6 誤餐費 個 80  500  40,000 預估 500 人 

8 活動保險費 式 3,000  1 3,000 不特定人之公共意外險 

9 典禮主持 人 1,000  1 1,000    

10 典禮司琴 人 1,000  1 1,000    

11 礦泉水 箱 100  50 5,000  330ml 迷你水 

12 雜項支出 式 5,000  1 5,000  
文具用品、清潔用品、郵資等

其他支出 

總計 110,000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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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申請加退勞健保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※堂區如有福傳老師，則是在教區投保勞健保，亦遵守勞資契約

規定呈辦手續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堂區、附屬單位需聘用新進人員 

請於任用前30天 

發函告知教區秘書處 

離職員工離職前30天 

來函提出離職申請 

並填寫離職申請書 

堂區、附屬單位檢附人事異動資料表 

及上述資料給教區秘書處、會計室 

辦理加退勞健保手續 



16 
 

 



17 
 

 



18 
 

   

 

   

  資產管理 

  業務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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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度 花蓮教區 (不動產)資產管理組/台東辦事處 

相關業務 

1. 內政部規定之法人(本教區為財團法人天主教會)不動產登錄使用、買賣

彙報。 

2. 教區之聖堂、土地、空間(包括閒置空間、教室)、聖堂重建、 

  規劃、修繕、諮詢、協商租借堂區設施設備等資產管理。 

3. 教區之土地、房舍、空間、修繕使用申請、會勘、鑑界、合約書撰寫用

印。（在這要特別說明教區有制式合約書、合約書一式三份(見範例)，經

主教簽名核章同意)後始可施作。這也包含文健站借用聖堂空間使用。 

4. 原住民牧靈區(秀林、萬榮、卓溪）三鄉鎮及租用原保地之聖 

堂申請、會勘、鑑界、續租相關業務。 

5.有關所有國有財產局土地之承租、續租相關業務。 

6.地震、風災相關會勘、會報、協助相關業務。 

7.聖堂土地遭佔用或不清楚與鄰地界線位置之協調會勘。 

8.協辦各室業務，活動計畫撰寫、執行、核銷。 

9.牧委會無權利同意代表教外機構、單位使用教會之財務，請依教會章程 

  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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購買土地、興(增)建、修繕房屋等工程項目申請教區用印流程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堂區牧委會議紀錄傳送至教區資產管理室 

 並與資產管理王惠珍秘書(花蓮)陳淑櫻秘書(台東)聯絡 

 檢附: 

   1.會議記錄簽到表 

   2.會議記錄需有本堂神父簽名   

資產管理王惠珍秘書(花蓮)、陳淑櫻秘書(台東) 

至堂區/天主堂會勘取得土地資料 

資產管理王惠珍秘書(花蓮)、陳淑櫻秘書(台東) 

通知辦理相關手續 

堂區牧委會開會 

決議購買土地、興建、修繕房屋等工程 

並以教區為申請單位 

 

資產管理王惠珍秘書(花蓮)送簽呈秘書長批示 

   陳淑櫻秘書(台東)送秘書處呈秘書長批示 

 

資產管理王惠珍秘書(花蓮)送簽呈主教批示 

   陳淑櫻秘書(台東)送秘書處呈主教批示 

 

 

不動產異動(新增、處分)呈報秘書處提案， 

召開教區董事會決議，送交內政部核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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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資 訊 組 

   業務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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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堂 區 申 請 四 大 冊 保 存 建 構 流 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堂區開立傳協會議 

決定委任教友負責 

建置四大冊(領洗、堅振、婚姻、亡者)保存副本 

 

堂區填寫委任授權書 

傳送至教區資訊組田張世春秘書 

資訊信箱:tchd168@gmail.com 

資訊組田張世春秘書 

聯繫堂區授權教友 

授權者邀請加入四大冊line群組 

建置表單格式下載 

 

堂區若遇操作上的困難 

請填寫申請協助審核表 

或電話連繫及Line群組留言回覆 

 

經審核通過  

教區資訊組田張世春秘書會至堂區協助建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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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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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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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請 教 區 網 站 投 稿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年 度 活 動 回 顧 影 片 製 作 流 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將投稿文件傳送至資訊組信箱 

tchd168@gmail.com 

並請留下聯絡方式 

教區資訊組田張世春秘書 

與投稿人聯絡 

符合教會教義等良善文章 

刊登教區網站 

請各修會團體、堂區、善會、附屬單

位，隨時提供活動照片備存 

於每年10月底截止收件 

請於期限內 傳送至資訊組信箱 

tchd168@gmail.com 

製作年度回顧影片 

經主教審閱同意 

於新春餐會撥放 

並放置教區網站 

資訊組送交秘書長審閱 

資訊組送交主教審閱 

資訊組送交秘書長審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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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會 計 室 

 業務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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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區/天主堂提報收支報表流程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每月繳交： 

1.現金/銀行存款/互助社收支報表正本 

2.發票、收據…等支出憑證正本 

 (抬頭: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花蓮教區  統編:94792342) 

3.銀行存款封面+內頁影本 

※財務報表使用教區統一版本(很重要) 

 

各天主堂報表→堂區總會計彙整→教區會計室 

每月10日前 

郵寄：970花蓮市民立里1鄰中美路168號  會計室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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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行函證(年度結餘款) 
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每年 1/31 日前應備文件： 

    1.銀行存摺封面+內頁影本(12 月最後一筆結餘款) 

    2.定存單影本 

    3.現金登錄表(12/31 日結算現金結餘) 
 

 

各天主堂→堂區總會計彙整→教區會計室 

每年1/31日前 

郵寄：970花蓮市民立里1鄰中美路168號  會計室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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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銀行存款結餘款 

 

 
 

2、定存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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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現金結餘款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_____年現金登錄表 

單位：___________________ 

現金結餘：___________________(____年12月31日結算金額) 

經辦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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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行定存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董事會 3 月及 11 月擬召開會議。 
 
 

 

※定存單交由神父保管。 

 

解約定存 開立定存 

牧委會決議 

會議記錄交秘書處提案， 

召開教區董事會決議， 

送交內政部核備。 

秘書處知會堂區， 

開立定存手續 

牧委會決議 

會議記錄交秘書處提案， 

召開教區董事會決議， 

送交內政部核備。 

秘書處知會堂區， 

解約定存手續 

定存影本交會計室 

備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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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區/天主堂銀行帳戶 
 

儲金帳戶的戶名為: 

『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花蓮教區○○堂區/天主堂』為主要。 

儲金帳戶的印鑑章： 

戶名章(大章)、堂區神父(小章) 
 

※禁止使用個人帳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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捐款 
 

匯款方式一  

    郵局劃撥帳號： 06619037 (共 8 碼) 

    戶名：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花蓮教區 

匯款方式二 

    郵局匯款帳號：00911110016993 (共 14 碼) 

    戶名：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花蓮教區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匯款單填妥 

匯款完成,聯絡會計室 

會計室確認捐款，開立捐款收據並寄出 

會計室匯給受贈單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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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必註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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興建、修繕教堂工程款須知 
 

工程契約書正本：教區留存 

工程契約書影本：堂區/天主堂留存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
 

   
 
 
 
 
 
 

1. 工程款匯教區帳戶，完成後告知會計室 

戶名：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花蓮教區 

帳號：00911110016993 

請款單兩張、發票交給會計室 

教區簽核 

會計室支付工程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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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作業注意事項 

一、 申請公部門或其他機關之經費補助款/設備款，確實匯入教區

帳戶，會計室則再匯回該天主堂，核銷文件影本交會計室備

存。 (例如: 原民會族語核銷文件、花蓮縣政府活動核銷文

件、市公所/鄉公所/其他機關...等核銷文件) 

二、 汽車牌照稅、燃料費、房屋稅、地價稅、土地租金由天主堂 

繳納，會計室向天主堂收取稅金。 

三、 堂區/天主堂財產清冊，如大批物品汰舊換新，以會議紀錄 

備查。 

四、五分之一奉獻要填寫五分之一表格，奉獻款及表格交給會計 

    室。 

五、年度扣繳憑單請繳回會計室備查。 

六、其他各項奉獻統一交給會計室，由會計室統一彙整匯給 

    主教團。 

    ●主顯節(聖童善會)          ●普世傳教節 

    ●四旬期(明愛會)            ●原住民祈禱奉獻日 

    ●聖枝主日(青年)            ●神父自養金(神父生活費) 

    ●聖週五(聖地)              ●春節(為教區) 

 ●世界傳播日                ●聖召節(為教區) 

    ●聖母升天節(教廷傳教人員)  ●五分之一奉獻(為教區) 

    ●國際聖召節                ●其他指定用途：________ 

    ●基督君王節(主教團) 

    ●聖伯鐸聖保祿宗徒節(主教團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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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計室聯絡資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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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明 愛 組 

  業務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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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堂 區 申 請 明 愛 會 補 助 流 程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提交上述資料 

至花蓮教區明愛會 

承辦人陳盛財老師 

堂區有需救助之教友 

堂區填寫明愛會簡易救助金申請表 

堂區明愛組成員訪視教友 

本堂神父與總會長於申請表上簽名 

 

呈明愛會神師批示 

 

呈秘書長批示 

 

呈主教批示 

 

經教區會計室撥付款項至指定帳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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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: 

天主教會花蓮教區明愛會簡易救助金申請表 

申請人姓名  所屬堂區  

事    由 

(請檢附相關証明或 

意外災害需附照片) 

 

申請金額 新台幣    萬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(大寫) 

初 

 審 

堂區明愛組 堂區總會長 堂區神父 

   

複 

 

審 

承辦人 明愛會神師 秘書長 主    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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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文 物 館 

  業務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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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申 請 參 觀 文 物 館 流 程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【手冊為2024年修訂參考版本】 
 

 

專線:03-8227670分機104 

承辦人陳盛財老師 

堂區或單位欲參觀文物館 

請於參訪前，至少7天以前來電預約 

請說明參觀日期、參觀者年齡層、人數 

性質與預計停留時間 


